
证券代码：920266        证券简称：生物谷        公告编号：2026-001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相关主体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起诉受理阶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6 年 1月 13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6 年 1月 12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二、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当事人及案件信息 

（一）诉讼当事人情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1. 原告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弘威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孙佩学律师、胡章华律师、上海邦信阳

律师事务所 

2. 被告基本信息 

（1）姓名或名称：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艳和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不确定、尚不确定 

（2）姓名或名称：林艳和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不确定、尚不确定 

（3）姓名或名称：贺元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不确定、尚不确定 

（4）姓名或名称：银丰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心允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不确定、尚不确定 

（5）姓名或名称：国深融资租赁(云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清河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不确定、尚不确定 

（6）姓名或名称：深圳市本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佳林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不确定、尚不确定 

（二）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案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林艳和原系生物谷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时任生物谷董事 

长兼总经理，同时亦是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

江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为满足金沙江投资资金需求，

2021 年 8月 27 日至 2022 年 3月 11 日，林艳和安排时任生物谷董事

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贺元，违反生物谷公司章程、财务管理制度，未在

生物谷按规定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和未经公司投资评审小组审议的情

况下，隐瞒资金真实用途，利用生物谷投资理财决议，虚构委托第三

方机构理财的事实，将生物谷的自有资金通过银丰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国深融资租赁(云南)有限公司、深圳市本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向

生物谷股东金沙江投资提供非经营性资金。上述被占用资金主要用于

金沙江投资日常营运、归还债务、为金沙江投资控制的旅游项目提供

资金等用途。上述行为严重损害生物谷利益，构成共同侵权，各侵权

主体应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生物谷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公司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共同向原告返还

占用资金及相关损失；                

（2）依法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向原告赔偿因维

权而支出的律师费费用及诉讼保全保险费用； 

（3）依法判令被告四、被告五以及被告六对被告一、被

告二、被告三的上述（1）—（2）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依法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2、公司诉讼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

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



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 二人以上

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四）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与金沙江投资、林艳和、贺元、银丰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深融资租赁(云南)有限公司、深圳市本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损害公

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由云南省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26）云 25 民初 3 号。

2026 年 1 月 13 日，公司收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及《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公司

将依法按期缴纳诉讼费用，并将积极配合法院后续审理程序。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案件尚未开庭，审判结果尚未可知。本次

诉讼对公司目前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案诉

讼进度，依法主张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诉讼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6）

云 25 民初 3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和《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2、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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